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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马来西亚贸易基础良好，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各

国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现在是马来西亚第二大贸易伙

伴。随着 2010年 1月 1日中国原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中

国与马来西亚之间近 90%商品的进出口关税降至零，这为两国

开展农业方面的双边贸易与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会计是一种

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是经济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比分析

中马两国与农业相关的具体会计准则，对促进两国农业贸易

与合作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比较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

第 5号———生物资产》（CAS5）与马来西亚 2007年开始采用

的《财务会计报告准则第 141号———农业》（FRS141），分析两

国在准则适用范围、确认与计量、披露要求等方面的差异。

一、CAS5与 FRS141的比较

1. 准则框架结构的比较。FRS141 的正文包括“目标”、

“范围”、“定义”“确认和计量”、“政府补助”、“披露”、“生效日

期和过渡性规定”共 59 条。CAS5 共分为 5 章，分别为“总

则”、“确认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收获与处置”、“披露”。

2. 准则目标和适用范围的比较。CAS5 指出准则的目标

是“规范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

的披露”，FRS141则将目标阐述为“规范与农业活动相关的会

计处理和披露”。可见，CAS5强调的是“生物资产”，FRS141

强调的是“农业活动”。从适用范围上看，FRS141规范的会计

处理，除了 CAS5涉及的生物资产以外，还包括“收获时的农

产品”以及一些满足特定条件的“政府补助”。

CAS5第三条将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

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FRS141则在正文第 44段和第

45段（披露部分的内容）将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和

生产性生物资产，或分为成熟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物资产。

CAS5和 FRS141对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定义基本相同，但

是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定义存在差异。CAS5 将生产性生物

资产定义为“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

生物资产”；而FRS141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定义则比较宽

泛，是指消耗性生物资产以外的生物资产。也就是说，FRS141

所定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其实包括了 CAS5中的生产性和公

益性生物资产两类。FRS141 这种分类方法与国际会计准则

（IAS41）的分类保持了一致。CAS5分类方法不同的原因可能

在于：一是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能直接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

益，因此尽管它和生产性生物资产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固定

资产的特征，仍需单独核算；二是我国会计准则对生物资产一

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生产性生物资产需要计提折旧，而公益

性生物资产无需计提折旧，因此应该与生产性生物资产分开

核算。IAS41与 FRS141对生物资产普遍采用的是公允价值计

量，因此无论是生产性还是公益性生物资产都不涉及计提折

旧的问题，将两者概括为一类是可行的。笔者认为，FRS141将

生物资产划分为成熟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物资产是一种辅助

的分类方法，主要是在披露的时候能够提供更为明晰的信息，

增强信息的有用性。

3. 生物资产在会计确认方面的比较。CAS5和 FRS141在

生物资产会计确认方面存在两点主要差异。第一个差异是

CAS5引入了“服务潜能”概念，而 FRS141并不涉及。主要原

因是我国的生物资产分类中的公益性生物资产并不能直接给

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它的作用是帮助企业从其他相关资

产中获得经济利益。第二个差异是 CAS5要求将“该生物资产

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作为确认条件，而 FRS141的确认要求

是“该资产的公允价值或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4. 生物资产在计量方面的比较。我国对生物资产主要是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马来西亚主要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1）初始计量方面。CAS5第六条明确规定：“生物资产应

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FRS141则在第 12段中要求：“除

了公允价值无法可靠计量的情况外，在初始确认和各个报告

期末，生物资产均应按其公允价值减去估计销售费用计量”。

针对“在对生物资产进行初始确认时，无法取得其市场价格或

价值，并且公允价值的其他估计方法明显不可靠”的情况，

FRS141第 30段规定：“生物资产应当按照其成本减去累计折

旧和累计减值损失计量”，但在第 31段强调，按照这种方法计

量，“只在初始确认”时采用。第 15段指出：“将生物资产或农

产品按照重要特征进行分组有助于生物资产或农产品公允价

值的确定。”第 16段则认为：“在确定公允价值时，合同价格并

非一定是相关的，生物资产或农产品的公允价值并不因合同

中国与马来西亚生物资产会计准则比较

王晓莹

渊广西财经学院 南宁 530003冤

【摘要】本文比较了我国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与马来西亚农业会计准则在准则适用范围、确认与计量、披露要求等方面

的差异，指出差异的根源在于我国对生物资产主要是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而马来西亚主要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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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而调整。”第 18段是针对不存在活跃市场时主体如何

根据情况使用一种或多种方法确定公允价值；第 20段说明在

“无法取得生物资产在当前状况下的市场价格或价值，主体应

使用该资产的预期现金净流量按当前市场确定的税前利率折

现后的现值，确定公允价值”等。可以看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会对会计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其职业判断能力有待加强。

（2）后续计量方面。FRS141没有专门讲述后续计量，但其

第 12段要求，在各个报告期末，会计人员都应该按照当前的

公允价值减去估计销售费用重新确定生物资产的账面价值，

“因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减去估计销售费用后的余额变动产生

的利得或损失，应包括在其发生期间的损益中”。即会计人员

在各个报告期末不用对生物资产计提折旧和减值损失，主要

是确定公允价值的变动损益，并反映在当期损益中。

CAS5专门讲述了后续计量，主要明确了对生产性生物

资产计提折旧、对消耗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或

减值准备的相关问题，这些内容是与在初始计量阶段采用历

史成本计量方式相适应的。此外，CAS5第二十二条对生物资

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作出了规定，即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淤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于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

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

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合理估计。但这一规定没有详细说明如

何确定公允价值，实用效果大打折扣。

5. 对收获与处置生物资产时会计处理的比较分析。

FRS141中没有专门讲述生物资产和农产品的收获与处置问

题，但是仍然遵循公允价值计量的一贯思路。其正文第 13段

指出：“从主体生物资产上收获的农产品应按其收获时的公允

价值减去估计销售费用计量”；第 29段指出：“由于收获农产

品而对其进行初始确认可能会产生利得或损失”。这些规定与

CAS5是截然不同的，CAS5规定：“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应

当在收获或出售时，按照账面价值结转成本”；“生产性生物资

产收获的农产品，按照产出或采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人工

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确定”。

6. 披露要求的比较。CAS5关于披露的要求共计两条，第

一条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生物资产有关的信息，如

生物资产的类别以及各类生物资产的实物数量和账面价值

等，第二条要求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生物资产增减变动

有关的信息，包括因购买或自行培育而增加的生物资产，因出

售、盘亏或死亡、毁损而减少的生物资产。

相较而言，FRS141对披露的要求更为详细，分为一般要

求和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时的补充披露要求两种情况。

披露要求当中的一些条款与 CAS5相似，比如第 41 耀 43段中

要求“对各组生物资产分别加以说明”，此“说明”可以采用“文

字叙述方式或者定量说明方式”，将生物资产划分为消耗性生

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分组披露，也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成

熟生物资产和未成熟生物资产加以披露，“主体应披露作出这

种区分的基础”。

虽然两个准则在披露要求方面存在一些相似的条款，但

实质上差异很大，FRS141当中一些对披露的要求是 CAS5完

全不涉及的，这些内容主要与公允价值计量有关。例如，

FRS141要求披露“由于初始确认生物资产和农产品产生的利

得和损失总额，以及因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和

损失”，披露“当期内收获的农产品在收获时确定的公允价值

减估计销售费用时的金额”，鼓励主体按照“实物变动”和“市

场价格变动”的原因分组披露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如

果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按照 FRS141的要

求就需要披露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计量的原因、公允价值可

能处于的估计范围、使用的折旧方法、折旧率、累计折旧、减值

损失等。

7. 政府补助的处理规定比较。FRS141第 34 耀 38段阐述

了与生物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问题，其基本原则是：如果生物

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计量，那么只有当政府补助已经较为确定

时，才能确定为当期收益；如果生物资产是按成本计量，政府

补助的相关问题则采用 FRS120（政府补助的会计和政府援助

的披露）的规定。CAS5则在第四条规定：与生物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第 16

号准则是不区分公允价值计量和成本计量的，它将政府补助

分为与资产相关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何种类型

政府补助，都要求在符合“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并且“企业能够收到政府补助”的条件下，才能予以确认。

二、小结

1. FRS141是马来西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趋

同的产物。FRS141和 IAS41都要求对生物资产与农产品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而公允价值的采用对市场的成熟程度、会计人

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较高，FRS141在马来西亚的实施过程

中究竟效果如何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前缺乏该准则实

施情况的相关资料，不便于作出实施效果的判断，但可以看出

马来西亚会计准则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决心。

2. CAS5兼顾了国际惯例与我国实际情况。在考虑了农

业企业的现实状况和会计人员知识水平的情况下，CAS5 的

制定并没有与国际会计准则完全一致。例如，CAS5明确要求

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这种计量方法的优点在于

数据取得比较可靠，相比以公允价值计量生物资产更加便于

会计人员掌握实施。此外，为提高准则的可操作性，CAS5 对

一些具体方法描述比较充分，如详细说明了生物资产各种取

得方式下的成本内容，说明了在收获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

性生物资产时可供选择的结转成本的具体方法，说明了生物

资产类别转变时如何确定账面价值等。这些规定可能是基于

对农业企业基层会计人员水平的考虑，客观上有助于减少准

则实施过程中的模糊性。当然，CAS5也说明了在满足某些条

件下，可以对生物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也为日后与国际

惯例的趋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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